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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券代码：2180128         债券简称：21 隆博专项债 

 

 

成都隆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

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公司控股股东变更背景及介绍 

根据成都市温江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《成都市温江区国有

资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同意组建成都凫兴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》

（温国资发[2021]60 号），温江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对成都市

成都隆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，并将其持有的成都

隆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%股权转让至成都隆科城乡发展集团

有限公司（成都凫兴集团有限公司暂定名，发行人于 2021 年 8

月 2 日完成工商变更，最终以工商核定为成都隆科城乡发展集团

有限公司）持有，由成都隆科城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履行出资人

职责。 

股权划转后，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成都隆科城乡发展集团有

限公司。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温江区政府。 

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截至本公告

出具日，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被质押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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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隆科城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7 月 1 日，注

册资本 10 亿元人民币，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：房地产开发经营；

体育场地设施经营（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动）；各类工程建设活

动；建筑物拆除作业（爆破作业除外）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

施项目工程总承包；住宅室内装饰装修；工程造价咨询业务；林

木种子生产经营；粮食收购；食品经营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

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；粮油

仓储服务；谷物销售；土地使用权租赁；柜台、摊位出租；集装

箱租赁服务；仓储设备租赁服务；城市绿化管理；文化场馆管理

服务；土地整治服务；乡镇经济管理服务；房屋拆迁服务；工程

管理服务；林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；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；

建筑材料销售；合同能源管理；企业总部管理；会议及展览服务

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

动）。 

二、公司控股股东变更情况 

（一）变更前公司股权结构情况 

变更前，成都市温江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持有公司

100.00%股权，为公司控股股东。股权结构图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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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变更后公司股权结构情况 

变更后，成都隆科城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00.00%

股权，为公司的控股股东。股权结构图如下： 

 

（三）发行人独立性情况 

公司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要求规范运作，已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，具有独立、

完整的资产和业务体系具备独立经营的能力。发行人与变更前后的公

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在资产人员、机构、财务、业务经营等方面

均保持独立性，自负盈亏、独立运作，不存在混同情形。 

三、本次变更的影响分析 

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变更，变更前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

变化，不会对本公司日常管理、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

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 

成都隆科城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

成都隆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

100.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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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在实际控制人授权的范围内，进行公司的经营和管理，

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在资产、人员、机构、财务和

业务上完全分开，做到了业务及资产独立、机构完整、财务独立，

在经营管理各个环节保持应有的独立性。 

截止本公告出具日，我公司经营状况稳健、盈利良好，各项

业务经营情况正常。我公司将根据已发行的债券和其他债务的本

息到期支付安排，合理调度分配资金，保证按期支付到期利息和

本金。 

特此公告。




